镇区自建自住商住楼、住宅楼

（单体1000平方米以下）建设工程验收表
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	工程名称
	

	基础类型
	
	结构类型及层数
	／    层

	工程地址
	
	工程规模(M2)
	

	开工日期
	
	竣工日期
	

	工程规划许可证号
	
	工程施工许可证号
	

	土地证号
	

	建设单位
	

	监理单位
	

	设计单位
	

	施工单位
	

	备注：用户在该房屋的使用过程中，不得随意改变房屋用途、拆改房屋结构、增加负荷，并定期观察房屋的结构状况，发现问题随时向有关部门及建设管理所报告，并申请对上述房屋进行复检及技术鉴定。

	建设单位意见

同意验收。

签章：     

日期：
	设计单位意见

该工程按图施工，同意验收。

签章：     

日期：
	施工单位意见

该工程按图施工，同意验收。

签章：     

日期：
	建设管理部门意见

该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，同意验收。

签章：     

日期：


备注：1、该类工程具备下列条件方可组织竣工验收：①规划验收；②按规定需消防、防雷、人防验收的，由公安消防、气象、人防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；③工程款支付证明。

2、各单位意见必须经单位负责人签字确定并加盖单位行政公章。
     ３、此表格不能涂改。
